附件1

石楼县政银企对接工作领导小组

一、组成人员
组  长:张鹏耀  县委副书记、政府县长
副组长:张  帅  县委常委、政府副县长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
郭登文  县政府副县长、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局长
王  鹏  县政府副县长、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局长
郭永东  县政府副县长、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局长
成  员:白玉生  县委办副主任、政府办主任
张石明  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
高巩彦  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副局长
刘保荣  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
解利国  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
郭登亮  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
田建军  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
王永军  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张  琳 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
刘小平 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
张小军  县教体局局长
马晋军  县卫健局局长
郑世胜  县文旅局局长
刘绍华  县税务局局长
李  伟  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呼振国  县招商服务中心主任
薛宏睿  县政策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
王林平  人民银行石楼县支行行长
史全喜  县信用联社理事长
于  力  农业银行石楼县支行行长
宋  君  建设银行石楼县支行行长
韩兴辉  邮储银行石楼县支行行长
卫明珠  交口融都村镇银行石楼县支行行长
各乡镇长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政策调查研究中心，负责协调推进政银企对接各项工作，薛宏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实行联络员制度，各成员单位明确一名分管领导作为联络员，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备，成员、联络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并备案，不再另行下文。
二、工作组组成人员及职责
（一）重点项目融资工作组
组  长：王  鹏
成  员：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、教体局、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和水利局、卫健局、文旅局。
职  责：分析研究国家关于重点项目建设有关产业政策、金融政策；梳理全县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及融资需求，按月推送金融机构，指导企业完善项目融资条件；定期组织分行业分类型的重点项目政银企对接活动，组织银企互动交流，推动银企对接合作；定期组织会议通报项目推进情况、银企签约落实情况及融资情况，分析问题，研究对策，帮助重点项目顺利融资。
（二）中小微企业融资工作组
组  长：王  鹏
成  员：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、农业农村和水利局、税务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。
职  责：分析研究国家关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有关产业政策、金融政策；梳理中小微企业情况及融资需求，按月推送金融机构，指导企业完善融资条件；定期组织中小微企业专题政银企对接活动，组织银企互动交流，推动银企对接合作；定期组织会议通报银企签约落实情况及融资情况，分析问题，研究对策，帮助中小微企业缓解融资难问题。
（三）乡村振兴融资工作组
组  长：郭永东
成  员：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、乡村振兴局、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、文旅局、各乡镇人民政府。
职  责：分析研究国家关于乡村振兴有关产业政策、金融政策；梳理 “三农”主体情况及融资需求，按月推送金融机构，指导企业完善融资条件；定期组织乡村振兴领域政银企对接活动，组织银企互动交流，推动银企对接合作；定期组织会议通报银企签约落实情况及融资情况，分析问题，研究对策，帮助“三农”主体缓解融资难问题。
（四）住房城建融资工作组
组  长：郭登文
成  员：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
职  责：分析研究国家关于住房城建、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有关产业政策、金融政策；梳理全县住房城建、交通运输领域重点企业情况及融资需求，按月推送金融机构，指导企业完善融资条件；定期组织住房城建、交通运输领域的政银企对接活动，组织银企互动交流，推动银企对接合作；定期组织会议通报银企签约落实情况及融资情况，分析问题，研究对策，帮助企业获得融资。
（五）招商引资融资工作组
组  长：张  帅
成  员：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。
职  责：分析研究国家关于招商引资有关产业政策、金融政策；梳理招商引资企业（项目）情况及融资需求，按月推送金融机构，指导企业完善融资条件；定期组织招商引资企业政银企对接活动，组织银企互动交流，推动银企对接合作；定期组织会议通报银企签约落实情况及融资情况，分析问题，研究对策，帮助招商引资企业缓解融资难问题。
三、成员单位职责分工
（一）县政府办公室：负责召集相关部门和人员，组织召开会议；负责督办通报会议议定的事项，对落实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及时予以协调解决，并将结果报县委、县政府；会后整理会议情况，形成会议纪要印发各有关单位贯彻落实，同时抄报县委、县政府领导。
（二）县政策调查研究中心：负责落实好财政优惠政策，建立银企对接正向激励制度；负责收集全县金融情况，分析存在问题；负责梳理全县重点企业（项目）融资需求，会同有关金融机构核实重点企业（项目）融资需求情况，监测统计重点企业（项目）银企对接落实情况；并向县委、县政府提出解决措施的建议和意见。
（三）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：负责汇总筛选和推介重点项目，通报企业（项目）进展情况；及时掌握和反映相关问题，提出对策建议。
（四）县发改工信和科技商务局、农业农村和水利局、税务局：负责收集本部门职责范围内重点企业融资需求情况，协调解决产业和行业发展中的问题；负责减轻企业负担工作，组织推荐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参加对接。
（五）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：负责收集住房城建、交通运输领域企业（项目）融资需求情况，协调解决产业和行业发展中的问题。
（六）县招商引资服务中心：负责组织推荐有融资需求的招商引资项目予以对接；及时掌握和反映相关问题，提出对策建议。
（七）县教体局、卫健局、文旅局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：负责收集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重点工程项目融资需求情况；及时掌握和反映相关问题，提出对策建议。
（八）县综合行政执法局：负责收集重点企业（经营主体）融资需求情况，协调解决产业和行业发展中的问题；负责提供企业（经营主体）注册情况、经营状态、行政处罚、守信失信等信息，接入企业融资需求动态数据库，确保企业数据库信息准确性。
（九）县税务局：负责收集纳税情况良好的企业融资需求，深化银税互动；提供企业纳税信用等级信息，接入企业融资需求动态数据库，为企业落实信用贷款。
（十）人民银行石楼县支行：负责建立金融信贷产品信息库，推介主管部门和企业，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。负责调度和督促金融机构认真履约，加快对接项目的信贷审批和贷款发放工作；负责将全县金融情况及时报县政策调查研究中心；及时掌握和反映相关问题，提出对策建议。
（十一）各金融机构：负责做好对接重点项目或企业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工作，及时将有关金融情况报县政策调查研究中心、人民银行石楼县支行；及时掌握和反映相关问题，提出对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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